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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函
地址：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

承辦人：陳明祺

電話：037-559679

傳真：037-559974

電子信箱：purplerains1@ems.miaoli.

gov.tw

受文者：苗栗縣泰安鄉清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3月4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務字第111003922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11D024929_111D2012291-01.PDF、111D024929_111D2012292-01.odt)

主旨：檢送「教育部110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全民國防教育融入式

課程教案甄選實施計畫」1份，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1年3月2日臺教學(六)字第1112801135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為鼓勵國民中小學教師發揮創意與教學專業知能，甄集優

良課程教案，及發掘具全民國防教育教學熱忱及專業的國

民中小學教師，爰辦理旨揭教案甄選，以推動及落實國民

中小學教育階段之全民國防教育。

三、旨揭教案甄選說明如下（實施計畫詳如附件）：

(一)甄選對象：

１、公、私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現職教師，含協同教學

之教育人員、代理教師、兼代課教師或實習教師。

２、每件教案至多3名教師參與且任職學校須為相同縣

市。

(二)收件方式：請有意薦報教案之學校於111年6月30日（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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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四）前，免備文逕送本府教育處彙辦。

(三)評選方式：由教育部召開決選會議進行評選，擇優選出

入選教案。

(四)獎勵：

１、獎項：預計入選22名（若未達標準，得從缺）。

２、獎勵：

(１)獲選人員：

甲、頒贈入選教案教師每人教育部獎狀乙幀，並由教

育部函請任職學校敘獎。

乙、每件教案覈實核予稿費最高新臺幣1萬元。

四、承上，請轉知並鼓勵貴屬教師踴躍參加。

正本：本縣縣立高級中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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